
虎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清退农民工工资保

证金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， 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 、

优化服务改革，减轻企业负担、 激发市场活力。 按照相关文

件要求 ， 结合我市在建工程项目保证金缴纳实际情况，对 全

市历年存储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开展清退工作。 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 ：

一、 退还对象

(一) 2021 年 12 月 前， 按规定存储但至今仍未申请退

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存储单位， 我局将依据《工程建设领

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》 第二十二条第五款规定， 主动启

动返还程序，保证金退回原交款单位账户。

(二) 2021 年 12 月 至今，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对应的工

程项目完工，且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或发生拖欠后已

及时解决但因违反规划、 合同纠纷 、 施工资料不齐全等原因

一直无法取得竣工验收报告进而导致无法按规定程序退还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存储单位。

二、 退还时间

2026年3月至2026年6 月 。

三、 申请退还保证金的材料清单

(一) 申请书 (账号、 账户名、 开户行 、 行号、 盖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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